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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 函
地址：10050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172號二

樓

承辦人：張琳

電話：(02)7736-7912

傳真：(02)2394-4779

Email：csaedu@ntu.edu.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教協字第字第109000001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090000010_Attach1.pdf)

主旨：本協會與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新專案公務

人員自費團體保險」及汽機車「強制險專案」另推薦新光

人壽「五動鑫富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方案和公務人員

APP「中央福利社」專屬福利網；請轉知所屬同仁踴躍參

加，請　查照。

說明：

一、本會與臺灣產物產物保險公司所簽「團體意外保險自費專

案」(簡稱團保360)將於109年6月1日到期，屆時將不再續

約。為謀求會員權益並提供更優惠之方案，已與新光產物

保險公司簽訂新專案(簡稱團保350)年繳保費350元、一天

不到一元即擁有100萬意外險保障，傷害醫療日額2000元/

天、傷害醫療實支實付2萬元之團體意外險(內含10項傷害

醫療保障)，並於109年6月1日生效。有關專案福利投保、

續保轉換等事宜，請逕洽晨陽保經諮詢。

二、因應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市場上需求，特與保險公司推薦每

日只要2.5元起，立即享有突發傷病或意外住院日額、加護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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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日額(含負壓隔離病房)、急診醫療及突發傷病特別慰

問金醫療保險等保障，特保障會員因應本次疫情之自費專

案。

三、敬請轉知所屬同仁踴躍參加(詳如附件一)。

四、其保單內容團體產物人身保險方案投保要件等細節，如需

舉辦說明會時，請逕與『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並安排專員至各機關為同仁服務及解說洽談。

五、協會為謀求公務人員福利並帶動各地方經濟，特提供「中

央福利社APP互聯網平台」，其中包括食、衣、住、行、

育、樂聯合全國各大廠商，以最優惠價格回饋給教育部所

屬機關學校同仁，讓公務人員買得放心、用得安心、省得

開心。

中央福利社網址: https://www.zhongyangtw.com.tw/login.

php

福利社專用申請碼:「072099」

六、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6-2989259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71號8樓

服務窗口：課長黃彥文

客服專線：0800-088-606

正本：教育部體育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國家教育研究

院、國家圖書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

物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

灣圖書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

治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空中大學、國立高雄

餐旅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屏東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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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

立清華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交通大

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

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臺東專

科學校、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雲林分院、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國立臺灣大學生物

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

場、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

副本：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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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起

認證編號：BK372107022 109.01

(新台幣/元)(新台幣/元)

國泰產物個人突發傷病保險：備查文號：99.07.30(99)企字第
200-316號；109.01.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04.09金管
保壽字第10804904941號函修正/突發傷病住院醫療保險金、
突發傷病加護病房或燒燙傷病房保險金、突發傷病急診醫療保
險金、突發傷病特別慰問保險金、重大燒燙傷保險金；國泰產
物個人續保附加條款：備查文號：99.04.30（99）企字第200-
159號；備查文號：106.06.01國產字第1060600022號/同主保
險契約；國泰產物保險契約終止附加條款：備查文號：108.12.
01國產精字第1081200002號。

           

 

意外或疾病住院

   都
有補貼！

每日只要輕鬆

突發
傷病

參考
保費

◎本商品含有人身保險商品，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
     及商品風險。
◎本商品經國泰產險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
     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
     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
     國泰產險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
     保障，但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查詢國泰產險資訊公開說明文件網址：www.cathay-ins.com.tw；免費申訴電話：
     0800-212-880。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
     段296號；電話：(02)2755-1299。
◎本專案專為0歲至64歲（保險年齡），且職業類別屬第一類至第六類而設計。每一
    被保險人之最高投保額度不得超過於國泰產險之承保限制。
◎第五、六類職業限保A01、A02型，達60歲以上者限保A01型。
◎家管、農夫、臨時工、無業者限保A01~A03型。
◎外籍勞力藍領人士線保A01型，須提供居留證或工作證。
◎如要保書告知事項有勾填”是”者，由核保依個案狀況審核。如有慢性疾病，包括
    但不限於高血壓、糖尿病、癌症、精神疾病、免疫系統疾病、脊椎疾病等，請檢附
    疾病問卷。
◎本專案每一被保險人僅得投保一次，且保險期間內不受理計畫別轉換。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
     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包含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之日
     間留院。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
     必要性。
◎為保障被保險人權益，如日後職業變更者，請務必通知國泰產險辦理變更事宜。如
    所變更的職業或職務非國泰產險承保範圍，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國
     泰產險將不予理賠並終止該保險契約，另自事故發生日計算退還未滿期保險費。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
     率）最高39.2%，最低38.9%；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保險業務員、 服
     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212-880）或網站（網址：.www.cathay-ins.com.tw）
     ，以保障您的權益。
◎國泰產險保留承保與否及調整續年度保費之權利。其他未盡事宜，悉依國泰產險保
     單條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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